
 

 
227

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2 期 院會紀錄

考量、風險管理」為原則，開始進行政策研析。近 1 個月來，透過「食品藥品安全專案會報」技術

諮詢小組會議之召開，廣納專業意見與蒐集科學證據，據以周延考量、專業判斷，在確保國民健康

無虞的狀況下，提出政策方向。再者，行政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迄今召開 3 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

其第 3 次會議結論顯示在現有之文獻未有查到消費者食用中毒之個案報告，亦即迄今並無科學證據

可認定食用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後之肉品對人體有害。是以，在上開會議結論之基礎上，並考量國

家整體利益後，行政院提出「安全容許、牛豬分離、強制標示、排除內臟」四項原則。在此原則下

，對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之牛肉「有條件解禁」，惟「有條件解禁」並未包括豬肉，亦不包含萊克

多巴胺以外之瘦肉精。後續行政院將以此原則為基礎，與貴院諸委員溝通，就修法內容提出建議。 

（三十七）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建議重新考量「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

領雜項執照標準」之規定與認定標準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91） 

黃委員建議重新考量「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之規定與認定標準所提質詢

，經交據經濟部查復如下： 

有關太陽光電設置量及「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一、太陽光電設置量：「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係民國 98 年 7 月 8 日發布，至 100 年 12 月 31 日止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取得經濟部認定並簽訂電能購售契約者共計 1,053 件，裝置容量約

115MW，其中已完工併聯實質躉售電能者共計 908 件，裝置容量約 89MW。 

二、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現階段太陽光電以屋頂型為優先發展場址，配合「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

」，預定 2030 年設置 3.1GW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並以分散式於住宅屋頂設置小裝置容量太陽

光電為最優先鼓勵對象。 

三、免請領雜項執照現行規定：依「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第 5 條規定：「設置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高度為 2 公尺以下，且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得免依建築法規定申請

雜項執照：一、設置於建築物屋頂。」 

四、「設置再生能源設施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之修法方向及辦理情形：為配合「陽光屋頂百萬座

計畫」，上開免請領雜項執照標準擬由現行 2 公尺修正為 3 公尺，以提高申請者設置意願，

加速再生能源推廣。因該法規涉及內政部主管之建築法規，經濟部能源局已於本（101）年 3

月 2 日會同內政部營建署討論放寬之可行性，並將持續邀集地方政府共同研商，俾利後續太

陽光電設置推廣。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共同負擔解決溫室效應等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2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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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就共同負擔解決溫室效應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2009 年底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達成之哥本哈根協議，主要內容係重申保持全球平均溫

度較前工業化時代之升幅不超過攝氏 2 度之目標，並由各國自願性提出減量目標減量行動。

另我國自民國 97 年提出「永續能源政策綱領」宣示減量目標與策略方向後，並於 99 年成立

行政院節能減碳推動會，針對「健全法規體制」、「改造低碳能源系統」、「打造低碳社區

與社會」、「營造低碳產業結構」、「建構綠色運輸網絡」、「營建綠色新景觀與普及綠建

築」、「擴張節能減碳科技能量」、「推動節能減碳公共工程」、「深化節能減碳教育」、

「強化節能減碳宣導與溝通」等 10 大策略層面為推動主軸，提出「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涵

蓋能源、產業、運輸、住商及農業等多面之具體行動計畫，使我國 97 年至 99 年能源密集度

年平均下降 2.72%，另 97 年與 98 年二氧化碳排放為 20 年來首度連續兩年呈現負成長，99 年

二氧化碳排放密集度更較 98 年下降 4.04%。又，行政院經建會自 99 年起研提我國「氣候變遷

調適政策綱領」與「國家調適計畫」，並成立「災害」、「維生基礎設施」、「水資源」、

「土地使用」、「海岸」、「能源供給及產業」、「農業生產及生物多樣性」、「健康」等 8

個調適領域之跨部會工作小組，以研擬整合我國各部門之調適政策、策略、措施與行動，以

降低氣候變遷對我國各層面之影響。 

二、另為減少自用車排放二氧化碳，相關部會作法如下： 

(一)行政院環保署參考國外之管制策略及推動經驗，針對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量刻正執行中

之策略如下： 

1.推廣改裝油氣（LPG）雙燃料車，除補助 25,000 元加氣券或現金外，另加氣時補助氣

價穩定油氣價差。 

2.推廣使用其他低污染車輛，包括電動巴士、電動小客車、電動機車、電動（輔助）自

行車等低污染車輛，以提升國內低碳運具之使用量。另配合經濟部「電動機車產業發

展推動計畫」，亦積極推動建置電動車電池交換營運系統，以加速電動車輛之普及。 

3.推動二行程機車汰舊補助，以加速淘汰老舊車輛，降低污染排放。 

4.督導各地方政府設置「空品淨區」，要求區域內須使用低碳運具，限制一般車輛進入

。 

5.推動國內車廠簽署自願性減量協議，自 99 年起積極推動車廠生產銷售低碳車輛，已簽

署自願性減量協議之 6 家廠家截至 100 年底平均減量達 6.5%，成效良好。另於 100 年

度新增加 6 家車廠加入簽署自願減量協議，其小客車銷售量已占國內新車銷售量之

40%，顯示將有更多低碳排放車輛可提供國內民眾選購，以減少車輛二氧化碳排放。 

6.推廣環保駕駛，藉由自願性環保駕駛政策之推廣，經由教育訓練，提升駕駛人開車技

巧及理論基礎，以達到節能減碳之目的。 

7.另針對車輛製造廠部分，係參考歐盟車輛二氧化碳管制法規，已於 100 年度研擬小客

車二氧化碳排放標準草案，並與國內相關機關及車輛業者等召開多次研商會議，俟該

標準草案完成法制作業後，將可減少車輛二氧化碳之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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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部積極落實車輛溫室氣體之減量管理，加強汽（機）車能源效率分級標示審核及後

市場稽查，並要求新車燃油效率水準以 94 年為基準，於 104 年提升 25%。據此，經濟部

於 98 年提升新車燃油效率標準 10%，本（101）年將持續進行新車燃油效率標準探討，

預計至 104 年，私人運具新車能源效率水準再予提升 15%，以落實運輸工具節能減碳之

目標，達成國家永續政策目標。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重大施政規劃與說明問題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3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102） 

黃委員就政府重大施政規劃與說明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為增進本院政務首長對於國家政策之瞭解，促進跨部會溝通協調，並提升與民眾、媒體及國會

之對話能力，本院已於本（101）年 2 月 11 日辦理政務首長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及有關機

關首長就「如何與媒體溝通」、「如何與民眾溝通」、「如何與國會溝通」、「如何加強部

際之協調合作」及「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等議題講授並作意見交流。當日本院長曾於會中

期許各部會首長應加強對外溝通，對於政策制定亦應廣納各界意見、反覆研究分析及妥善規

劃，將政策清楚表達予民眾、媒體及國會，使政策推行更為順暢。 

二、政府為因應時空環境變遷，順應國內外當前發展趨勢，近來有關推動地方行政區劃、整體住宅

政策、資本利得課稅、稅制改革、油電價格調整及美國牛肉進口等重大政策之規劃，均經審

慎評估，提出願景，並將適時邀請學者專家及公民團體召開座談會或公聽會，以加強溝通協

調並廣納各界意見，期使各項改革方案於衡酌經濟發展及社會期待前提下得以順利推動或調

整。 

（四十）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內閣改組與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7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43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2-103） 

黃委員就內閣改組與政府施政相關問題所提質詢，敬答復如下： 

一、政府任命政務人員，一向秉持「用人唯才」、「適才適所」原則，廣從學術界、產業界、民意

機構及行政機關等各方面，延攬具有為國服務熱忱，且有擔當、負責任、具備廣博專業學識

、豐富練達處事經驗，以及統籌規劃與執行能力優秀人才出任。至日後內閣成員是否再作調

整，將視國內、外各種主客觀環境因素、整體政務推動之需要及本院組織調整情形適時檢討

，以有效推動並達成「黃金十年、國家願景」之施政目標。 

二、至黃委員所提有關政府施政，應能展現引領國家朝向可持續發展之具體作為一節，說明如下： 

(一)為使臺灣「脫胎換骨，邁向卓越」，政府以 2020 年為目標年，完成「黃金十年國家願景


